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

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１．２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到

６

人，委托

３

人（董事于淑珉女士、林澜先生及张圣平先生分别委托董事汤业国先生、张明

先生及路清先生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１．３

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亦有详细

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１．４

公司董事长汤业国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春新女士及会计机构负责人陈振文先生声明：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

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２．１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ＳＴ

科 龙（

Ａ

股）、海信科龙（

Ｈ

股）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２１

（

Ａ

股）、

００９２１

（

Ｈ

股）

上市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

／

公司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余玩丽

／

陈振文 吕焱松

联系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容港

路

８

号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容港

路

８

号

电话 （

０７５７

）

２８３６２５７０

（

０７５７

）

２８３６２５７０

传真 （

０７５７

）

２８３６１０５５

（

０７５７

）

２８３６１０５５

电子信箱

ｋｅｌｏｎｓｅｃ＠ｈｉｓｅｎｓｅ．ｃｏｍ ｋｅｌｏｎｓｅｃ＠ｈｉｓｅｎｓｅ．ｃｏｍ

§３

会计数据和业务数据摘要

３．１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本年比

上年增

减

２００７

年

营业收入

９

，

３６１

，

７９７

，

７５１．３０ ８

，

６３５

，

４７５

，

３５９．７５ ８．４１％ ８

，

８２２

，

３４７

，

２２８．４０

利润总额

１５２

，

９８６

，

７７５．８８ －２２８

，

２４１

，

３４７．７３

不适用

２２６

，

２０７

，

５３１．９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５０

，

１９７

，

９７３．８４ －２２６

，

７０１

，

６２８．１８

不适用

２５０

，

３９５

，

４４６．９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１０８

，

９２７

，

０４７．５１ －２４９

，

９９６

，

６４４．３３

不适用

－８８

，

２２１

，

０８４．２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１５

，

９５５

，

２８８．５８ －４４２

，

３４１

，

０７１．９８

不适用

－４

，

３９５

，

６４８．７５

总资产

４

，

３４８

，

２２２

，

２５９．３７ ３

，

７７９

，

０８８

，

４４６．２１ １５．０６％ ４

，

４２１

，

３２９

，

１１１．０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８４８

，

２１４

，

２３２．５３ －９９１

，

４４１

，

６０１．３７

不适用

－７７３

，

４８４

，

１７３．８７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１５ －０．２３

不适用

０．２５

稀释每股收益

０．１５ －０．２３

不适用

０．２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０．１１ －０．２５

不适用

－０．０９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全面摊薄净资产

收益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０．７２ －０．４５

不适用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每股净资产

－０．８６ －１．００

不适用

－０．７８

扣除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涉及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金额 （人民币元）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３

，

１５１

，

６２０．０１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

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２５

，

７０９

，

７６１．１３

债务重组损益

２

，

２７０

，

５２７．１７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

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

２

，

６５７

，

３０１．３２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６

，

６４５

，

６７１．９５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４５

，

１２０

，

２７８．９４

减：少数股东损益影响数

５７６

，

５５４．１３

减：企业所得税影响数 （

４

，

４２５

，

９０６．７４

）

扣除所得税和少数股东损益后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４１

，

２７０

，

９２６．３３

３．３

境内外会计准则差异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 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１２

月

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

８７８

，

４８２

）

１３６

，

４１２

１

、资产重组中介费用

３０

，

６６４ １３

，

７８６

２

、联营公司股改摊薄损失之调整

１６

，

３１７ －

３

、调整无形资产摊销 （

１６

，

７１３

）

－

按《企业会计准则》 （

８４８

，

２１４

）

１５０

，

１９８

§４

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

４．１

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送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

条件股份

２９８

，

３１１

，

８３５ ３０．０７％ －６３

，

９３５

，

９１３ －６３

，

９３５

，

９１３ ２３４

，

３７５

，

９２２ ２３．６３％

１

、 国家持

股

２

、 国有法

人持股

６３

，

９２３

，

８０４ ６．４４％ －６３

，

９２３

，

８０４ －６３

，

９２３

，

８０４ ０ ０％

３

、 其他内

资持股

２３４

，

３７５

，

９２２ ２３．６３％ ２３４

，

３７５

，

９２２ ２３．６３％

其中：境内

非国有法

人持股

２３４

，

３７５

，

９２２ ２３．６３％ ２３４

，

３７５

，

９２２ ２３．６３％

境内自然

人持股

４

、 外资持

股

其中：境外

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

人持股

５

、 高管股

份

１２

，

１０９ ０．００％ －１２

，

１０９ －１２

，

１０９ ０ ０％

二、无限售

条件股份

６９３

，

６９４

，

７２８ ６９．９３％ ６３

，

９３５

，

９１３ ６３

，

９３５

，

９１３ ７５７

，

６３０

，

６４１ ７６．３７％

１

、 人民币

普通股

２３４

，

１０４

，

９２０ ２３．６０％ ６３

，

９３５

，

９１３ ６３

，

９３５

，

９１３ ２９８

，

０４０

，

８３３ ３０．０４％

２

、 境内上

市的外 资

股

３

、 境外上

市的外 资

股

４５９

，

５８９

，

８０８ ４６．３３％ ４５９

，

５８９

，

８０８ ４６．３３％

４

、其他

三、股份总

数

９９２

，

００６

，

５６３ １００．００％ ９９２

，

００６

，

５６３ １００．００％

限售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名称

年初限

售股数

本年增

加

限售股

数

本年解除

限售股数

年末限

售股数

限售原因 解除限售日期 备注

海信空调有限公司

２３４

，

３７５

，

９２２

０ ０

２３４

，

３７５

，

９２２

股改特别承

诺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９

日

注

１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

公司

６３

，

９２３

，

８０４

０

６３

，

９２３

，

８０４

０

股改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５

日

注

２

王久存

１２

，

１０９ ０ １２

，

１０９ ０

高管持股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２

日

注

３

合计

２９８

，

３１１

，

８３５

０

６３

，

９３５

，

９１３

２３４

，

３７５

，

９２２

注

１

： 根据青岛海信空调有限公司（「海信空调」）在本公司股改中的承诺，海信空调所持的本公司

２３４

，

３７５

，

９２２

股限售

股可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９

日解除限售。 由于报告期内本公司发出重大资产重组草案，海信空调承诺：若重组完成，通过本次交

易所获得的本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

３６

个月不转让， 其原持有本公司股份也将于海信空调本次认

购的股份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全部重新锁定

３６

个月不转让，所以海信空调目前未办理上述

２３４

，

３７５

，

９２２

股的解限手续。

注

２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期初所持有的本公司

６３

，

９２３

，

８０４

股限售股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５

日全部解除限售。

注

３

：本公司前副总裁王久存女士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２

日退休，其期初所持有的限售股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２

日解除锁定。

４．２

前

１０

名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股东总数（户）

３６

，

６３３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

（股）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股）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股）

青岛海信空调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２５．２２％ ２５０

，

１７３

，

７２２ ２３４

，

３７５

，

９２２ ０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外资股东

５．９０％ ５８

，

５５６

，

７３８ ０

未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境内国有法人

５．７７％ ５７

，

２２４

，

７７２ ０ ０

国泰君安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外资股东

５．２１％ ５１

，

６７７

，

０００ ０

未知

申银万国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外资股东

５．０５％ ５０

，

０６８

，

０００ ０

未知

第一上海证券有限公司 外资股东

３．８９％ ３８

，

５６７

，

０００ ０

未知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外资股东

３．０７％ ３０

，

４１６

，

０００ ０

未知

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外资股东

２．１２％ ２１

，

０４４

，

０００ ０

未知

摩根士丹利香港证券有限公司 外资股东

１．７３％ １７

，

１１７

，

５００ ０

未知

凯基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外资股东

１．２６％ １２

，

５０５

，

０００ ０

未知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股） 股份种类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５８

，

５５６

，

７３８

境外上市外资股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５７

，

２２４

，

７７２

人民币普通股

国泰君安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５１

，

６７７

，

０００

境外上市外资股

申银万国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５０

，

０６８

，

０００

境外上市外资股

第一上海证券有限公司

３８

，

５６７

，

０００

境外上市外资股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３０

，

４１６

，

０００

境外上市外资股

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２１

，

０４４

，

０００

境外上市外资股

摩根士丹利香港证券有限公司

１７

，

１１７

，

５００

境外上市外资股

青岛海信空调有限公司

１５

，

７９７

，

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凯基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１２

，

５０５

，

０００

境外上市外资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以上股东之间除大股东海信空调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

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外，公司概不知悉其他股东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４．３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介绍

４．３．１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３．２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具体情况介绍

１

、本公司控股股东是海信空调。海信空调设立于

１９９５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注册地：青岛市高科技工业园长沙路，法定代表人：

汤业国，注册资本：人民币

６７

，

４７９

万元，经营范围为研制生产空调产品，注塑模具及产品售后维修服务。

２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是海信集团。 海信集团设立于

１９７９

年

８

月，住所：青岛市市南区东海西路

１７

号，法定代表人：周厚

健，注册资本：

８０

，

６１７

万元，公司类型：国有独资，经营范围：国有资产委托营运；电视机、冰箱、冷柜、洗衣机、小家电、影碟机、

音响、广播电视设备、空调器、电子计算机、电话、通讯产品、网络产品、电子产品的制造、销售及服务；软件开发、网络服务；技

术开发，咨询；自营进出口业务（按外经贸部核准项目经营）；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业务（按外经贸部核准项目经营）；产权交易

自营、经纪、信息服务；工业旅游；相关业务培训。 （以上范围需经许可经营的，须凭许可证经营）

本公司最终实际控制人为：青岛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４．３．３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５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５．１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及报酬情况

姓名 现任职务 性别 年龄 任期起止日期

报告期内从公司领

取的含税报酬总额

（人民币万元）

是否在股东单

位或其他关联

单位领取

汤业国 董事、董事长 男

４７ ２００９．６．２６－２０１２．６．２５ ７７．７９

否

周小天 董事、总裁 男

４９ ２００９．６．２６－２０１２．６．２５ ６３．８７

否

于淑珉 董事 女

５８ ２００９．６．２６－２０１２．６．２５ ０

是

林 澜 董事 男

５１ ２００９．６．２６－２０１２．６．２５ ０

是

张 明 董事、副总裁 男

３８ ２００９．６．２６－２０１２．６．２５ ２３．２６

否

刘春新 董事、副总裁 女

４１ ２００９．６．２６－２０１２．６．２５ ３４．１７

否

张圣平 独立非执行董事 男

４４ ２００９．６．２６－２０１２．６．２５ ６．００

否

路 清 独立非执行董事 男

４３ ２００９．６．２６－２０１２．６．２５ ６．００

否

张睿佳 独立非执行董事 男

４２ ２００９．６．２６－２０１２．６．２５ ２４．００

否

郭庆存 监事 男

５６ ２００９．６．２６－２０１２．６．２５ ０

是

高中翔 监事 男

４２ ２００９．６．２６－２０１２．６．２５ ０

是

刘展成 监事 男

３１ ２００９．５．６－２０１２．６．２５ ２２．５２

否

贾少谦 副总裁 男

３７ ２００９．６．２６－２０１２．６．２５ ２１．８４

否

任立人 副总裁 男

４５ ２００９．６．２６－２０１２．６．２５ ３１．７６

否

张玉清 副总裁 男

４６ ２００９．６．２６－２０１２．６．２５ ８．００

是

王久存 原副总裁 女

５６ ２００６．６．２６－２００９．１．１２ １３．３８

否

石永昌 原副总裁 男

５０ ２００８．１．３０－２００９．６．２５ ３０．６７

否

余玩丽 董事会秘书 女

３１ ２００９．６．２６－２０１２．６．２５ １５．４８

否

陈振文 公司秘书 男

３３ ２００９．６．２６－２０１２．６．２５ ３９．５７

否

合 计 — — — —

４１８．３１ －

注

１

：报告期内，汤业国先生领取的是董事长薪酬，周小天先生、张明先生以及刘春新女士领取的是作为高级管理人员的

薪酬。

注

２

：报告期间内，本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不持有本公司股票。

５．２

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情况

董事姓名 具体职务

应出席次

数

现场出席

次数

以通讯方式参

加会议次数

委托出

席次数

缺席次

数

是否连续两次未

亲自出席会议

汤业国 董事

３３ ５ ２８ ０ ０

否

周小天 董事

３３ ５ ２８ ０ ０

否

于淑珉 董事

３３ ４ ２８ １ ０

否

林 澜 董事

３３ ４ ２８ １ ０

否

张 明 董事

３３ ５ ２８ ０ ０

否

刘春新 董事

３３ ５ ２８ ０ ０

否

张圣平

独立非执行董

事

３３ ５ ２８ ０ ０

否

路 清

独立非执行董

事

３３ ５ ２８ ０ ０

否

张睿佳

独立非执行董

事

３３ ５ ２８ ０ ０

否

§６

董事会报告

６．１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业绩回顾

２００９

年对家电企业来说是触底回升的一年。上半年受全球金融危机余波的影响，家电行业面临外销不振、库存压力巨大

的严峻市场形势。 而后世界经济在各国政府刺激政策的作用下开始逐步复苏，我国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政策，并

在家电行业大力推出“家电下乡”、“节能惠民工程”及“家电以旧换新”等支持政策，刺激了我国家电产品内销量快速增长，出

口量在第

４

季度开始也触底回升。

报告期内，面对上述复杂的经营环境，本公司确立了“重塑质量优势、突出市场导向、严控经营风险、强化项目管理”的经

营方针，全力提升经营质量：通过强化质量认识，健全“质量风险年薪”考核机制，完善售后服务管理体系，加强了质量管理的

过程监控，进一步提升了产品的质量水平；通过强化市场渠道管理，切实关注国家政策动向，抓住“家电下乡”、“节能惠民工

程”等各项国家政策机遇，进一步扩大了国内市场份额；进一步深化实施行业标杆项目，通过与供应商建立“平等、合作、共

赢”的伙伴关系，集中管理，取消中间代理环节，精简供应商数量，引入优秀供应商、建立战略供应商体系，有效地降低了产品

的材料成本；通过“优化流程、提高效率、整合关键资源、减少流程与操作中不增值环节”等工作，提升了产品的制造效率，有

力提高了各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国际市场拓展方面，通过针对性的开发产品、不断提高产品及时供货能力， 进一步优化和

降低制造成本，优化了出口产品结构，稳固了与各大客户的战略合作管理，尤其是冰箱产品实现了同比大幅度增长。

报告期内，本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人民币

８６７

，

８０２

万元，较二零零八年同期增长

７．７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人民币

１５

，

０２０

万元，成功地实现扭亏为盈。

营业结构分析

报告期内，在本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中，冰箱业务收入占总营业额

６０．０３％

，收入较去年同期上升

２４．３２％

；空调业务收入

占本公司总营业额

２８．８２％

，收入较去年同期下降

１７．３１％

；其余占

１１．１５％

的总营业额则来自其它业务，如冷柜及产品元件的

销售。

此外，内销业务占本公司总营业额

６４．７５％

，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

１４．４４％

；外销业务占本公司总营业额

３５．２５％

，收入较去

年同期下降

２．７１％

。

冰箱业务

２００９

年是本公司冰箱业务强劲发展的一年，报告期内，本公司凭借产品质量、技术创新和品牌的优势，深入挖掘、发扬容

声品牌内涵，加大产品研发和推广力度，完善销售激励机制，加强投入产出效益分析，在保持产品整体盈利能力的前提下，持

续改善销售结构，同时抓住国家“家电下乡”等各项政策机遇，积极纵深拓展市场营销渠道，加大三、四级市场投入力度，进一

步抢占和扩大内销市场份额，销售规模和业绩进一步提升。

外销市场，本公司通过针对性开发产品、在质量提高的同时加大成本控制、缩短产品交货期等措施，继续稳固与大客户

的战略合作关系，优化出口产品结构，进一步改善了盈利水平。 同时借助国家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机遇，积极开拓新兴市场。

２００９

年冰箱外销出口大幅提升，毛利率较同期大幅提高。

２００９

年，本公司持续开展行业标杆项目，并在采购优化、产品和设备标准化、人员提效等全面实施，按照产品价值链流程

纵深开展行业标杆。 积极引进先进管理理念，如

ＴＣＰ

管理体系和转向工程管理体系等。 在现有质量管理项目体系的基础上，

全面贯彻六西格玛管理理念，进一步完善流程管理、优化工艺设计，搭建和维护产品通用化平台，提高标准化程度。

２００９

年冰

箱产品直通率进一步提高，生产制造效率大幅提升，研发、工艺及制造成本进一步压缩和降低，直接经济效益显著。 采购方面

纵深开展供应商管理，通过行业标杆对比、集中采购、提前规划等各项措施持续开展采购优化工作，抵消原材料上涨成本，降

低经营压力。

上述举措在冰箱业务成本控制和质量改进等方面起到了显著作用， 有力地促进了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冰箱业务规模效益的

实现。

空调业务

２００９

年度初期，空调行业在全球金融危机持续影响下，国际市场出口大幅下滑，房地产市场萎靡不振，

３

级以下低能效

库存压力巨大，多种不利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空调产业内外交困。 下半年在国家一系列扩大内需政策调节下，行业形势有所

好转。

报告期内，本公司因受宏观环境及库存压力影响，市场销量有所下降。 公司针对产业困境，积极调整产业战略规划，在销

售政策、渠道策略等各方面进行系统创新，通过自主研发关键技术、优化整机设计，有效地降低产品设计成本；通过强化技术

开发，进一步丰富节能、高效、环保的空调产品线；全面贯彻行业标杆降成本项目，提升制造效率，降低产品成品。 同时，本公

司积极跟进国家有关政策调整，推出一系列符合国家政策的产品。 通过上述一系列措施，虽然公司内外销量在下半年较去年

同期有较大增长，但仍然没有弥补上半年空调业务的下降，致使空调业务报告期内销量比去年同期有所减少。

技术与研发

报告期内，本公司积极开展自主创新工作，通过与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密切合作，本公司的研发实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２

００９

年本公司获得国家专利授权

１７

项，并获评为广东省第四批知识产权示范企业。

２００９

年，本公司获得“技术创新奖”

２６

项，其中：《家电智能技术的研究及其应用》项目成功列入

２００９

年度广东省第一批

重大科技专项项目。 双循环

６Ａ

冰箱以及日耗电仅

０．２５

度的节能冠军冰箱的推出， 更进一步奠定和确立了本公司冰箱产品

在国内技术上的领先地位。 在产品平台通用化上面，制订非标箱体替代平台方案，建立大风冷新平台、

５９０

系列新平台，为打

造内销明星产品、出口重点产品奠定了基础，冰箱的技术领先必然奠定后续产业竞争的优势。

本公司积极推动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本报告期内，本公司及三家附属公司（容声冰箱、科龙模具、科龙冷柜）已正式

通过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业绩影响分析

报告期内，本公司始终坚持稳健经营方针，在制造、产品、质量、营销等各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积极把握国家产

业政策，公司业绩大幅提升，主要原因分析如下：

１

、全面推进行业标杆降成本项目，按照产品价值链流程纵深开展行业标杆管理。 产品质量进一步改善，生产制造环节人

员提效显著，研发、工艺及制造成本进一步压缩和降低，制造效率大幅提升，直接经济效益明显。

２

、产品质量得到持续改善，本公司加强质量改进，通过建立“质量风险年薪”考核机制，从研发、制造、销售和售后等各个

环节加强质量管理过程监控，进一步提高了各制造环节质量控制水准，售后故障率进一步下降，产品精细化趋势改善明显，

２００９

年本公司质量损失率较去年同期降低了

３０％

以上。

３

、本公司加快推动营销体系的完善，积极拓展市场营销渠道，加大三、四级销售网点投入力度，冰箱市场份额进一步扩

大，销售结构得到持续改善，销售规模和业绩也进一步提升。

４

、本公司抓住世界经济企稳回升、以及国家一系列内需拉动政策的有利时机，在产品设计、推广等方面紧跟国家政策导

向，利用公司节能技术优势，适时推出多款节能环保新品，强化产品竞争优势。

５

、报告期内，人民币币值及汇率基本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本公司汇兑损失较往年大幅下降。

基于上述主要原因，本公司经营质量较前期有了较大改善，但是仍存在以下主要因素对公司的报告期业绩产生不利影

响：

１

、随着空调行业的不断整合，品牌集中度进一步深化，虽然本公司空调产品在节能环保方面有一定技术优势，但由于市

场竞争环境日益激烈，本公司空调产品在市场竞争中难以迅速扩大份额；

２

、销售费用增幅超过公司收入增幅，也是影响公司报告期业绩的重要因素。 为提升品牌形象和知名度，报告期内本公司

增加了对广告及品牌宣传的费用投入，同时在渠道及销售网络建设方面加大投入，以恢复市场信心，对本报告期业绩产生了

不利影响，但同时也为公司的长远发展做准备。

３

、国际市场仍存在较大的风险，贸易保护、汇率波动、国际市场消费低迷是本公司出口增长的主要压力。

展望

本公司管理层认为， 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以及国内各种刺激消费政策的持续深化，

２０１０

年家电行业的良好运行态势应

能持续。 但大宗原材料价格的高位运行，内外销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汇率市场波动存在的较大不确定性，都将给家电企业带

来增长风险。

２０１０

年家电行业的经营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

公司作为国内家电行业的技术领先企业，始终坚持技术立企的经营战略，并将继续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巩固技术优势，

引领产业升级换代。 通过下列措施将进一步改善公司的经营状况：

１

、继续坚持“以质量为核心”的工作理念，向用户提供最优质的产品。 本公司将进一步完善“质量风险年薪”考核机制，加

强质量管理过程监控，提高各制造环节质量控制水平，完善售后服务管理体系，降低质量成本损失；

２

、进一步加大科技和产品开发的投入力度，通过产品升级，改善产品结构，通过提升高端市场占有率来提升公司品牌形

象和盈利能力。

３

、积极关注国家产业政策，深入对国家产业政策的研究和应对，提高市场反应速度，强化渠道管理，纵深拓展三四级市

场，凭借产品质量、技术和品牌优势，抓住机遇，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

４

、争取出口业务新机遇，加大自有品牌出口力度，进一步提升出口规模，加快国际化进程，提升国际知名度。

５

、纵深推进行业标杆项目，将其拓展至公司各个领域，推进管理体系的创新、变革和团队协作。 从降低营运成本和提高

运作效率中创造效益。

６

、另外，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本公司预计将在

２０１０

年中完成相关的资产交割，

并进一步对重组后公司内部各项业务和资产进行深度整合。 整合完成后，本公司资产质量和财务结构将得到大幅度优化，融

资能力大大增强；生产基地及营销网络覆盖能力及效率将得到明显提升；技术研发方面将吸收海信集团白色家电的技术优

势，使本公司在变频节能技术方面形成优势；冰箱、空调等主营产品经营规模和市场占有率大幅度提升；海信白电资产注入

也将为本公司增加新的业务增长点。 本公司资产业务的全面整合优化将大大增强本公司的持续发展能力。

另一方面，外部机遇与挑战并存，本公司将持续受益于国家“家电下乡”、“节能惠民工程”和“家电以旧换新”等政策的不

断深化和推广。 国家继续实施和完善家电下乡政策，大幅提高下乡家电产品的最高限价，将有利于本公司在农村家电市场的

拓展，并进一步改善产品销售结构；继续实施和完善以旧换新政策，将有利于释放城市对家电产品的需求；“节能惠民工程”

有效促进高效节能产品的推广，扩大消费需求，促进节能减排。

当前经济复苏的基础还比较脆弱，国内经济运行中还存在不确定因素，出口亦面临诸多挑战。 本公司管理层坚信，在全

体股东、金融机构、合作伙伴、政府等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下，本公司将继续提升经营管理质量，以保持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势头。

６．２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主要产品

主营业务

收入

主营业务

成本

毛利率

主营业务收入

比上年同期增

减

主营业务成

本比上年同

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冰箱

５２０

，

９１６．９９ ３９６

，

７４０．６５ ２３．８４％ ２４．３２％ １９．８４％ ２．８５％

空调

２５０

，

０９７．４４ ２２４

，

７９０．８９ １０．１２％ －１７．３１％ －１８．６８％ １．５２％

其它

９６

，

７８７．９３ ７５

，

５８９．２１ ２１．９０％ １５．２４％ ２．４５％ ９．７６％

合计

８６７

，

８０２．３６ ６９７

，

１２０．７５ １９．６７％ ７．７５％ ２．３３％ ４．２５％

６．３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地区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比上年增减

境内市场

５６１

，

８８９．２５ １４．４４％

境外市场

３０５

，

９１３．１１ －２．７１％

合计

８６７

，

８０２．３６ ７．７５％

６．４

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项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期初金额

本期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计公

允价值变动

本期计提的

减值

期末金额

（

１

） （

２

） （

３

） （

４

） （

５

） （

６

）

金融资产

其中：

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

６０１．８７ －２６．９９ ５５９．６８

其中：衍生金融资产

６０１．８７ －２６．９９ ５５９．６８

２．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金融资产小计

６０１．８７ －２６．９９ ５５９．６８

金融负债

１

，

３６１．０７ １

，

２５７．０６ １０４．０１

投资性房地产

－ － －

生产性生物资产

－ － －

其他

－ － －

合计

１

，

３６１．０７ １

，

２５７．０６ １０４．０１

６．５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变更项目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６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７

日本公司与惠而浦（香港）有限公司签订《合资经营合同》，合资成立海信惠而浦（浙江）电器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信惠而浦”），海信惠而浦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４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本公司和惠而浦（香港）有限公司分别认缴

２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各占股权比例

５０％

。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实际出资人民币

１２

，

９５３

万元，其余出资将在

２０１０

年到位。截

止本报告日，海信惠而浦已建成并进行正式投产。

６．７

董事会对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原因及影响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８

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对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如财务报表附注五（四）、附注五（六），附注六，附注七所述，海信科龙原大股东———广东格林柯尔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及

其关联方（以下简称“格林柯尔系公司”）与海信科龙在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期间发生了一系列关联交易及不正常现

金流入流出。 另外，在此期间，格林柯尔系公司还通过天津立信商贸发展有限公司等特定第三方公司与海信科龙发生了一系

列不正常现金流入流出。上述交易与资金的不正常流入流出，以及涉嫌资金挪用行为海信科龙已向法院起诉。该等事项涉及

海信科龙与格林柯尔系公司及上述特定第三方公司应收、应付款项。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海信科龙对格林柯尔系公司和上述特定第三方公司应收款项余额为

６．５１

亿元。 海信科龙已对

格林柯尔系公司和上述特定第三方公司的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

３．６５

亿元。 如财务报表附注七所述，除佛山中院（

２００６

）佛

中法民二初字第

１７８

号案件撤诉、佛山中院（

２００６

）佛中法民二初字第

１８３

号驳回诉讼请求，上述其他案件均已胜诉并生效，

我们仍无法采取适当的审计程序，以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该笔款项所作估计坏账准备是否合理，应收款项的

计价认定是否合理。

说明： 公司与公司前任单一大股东———广东格林柯尔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或其通过第三方公司在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０５

年期间发生了一系列关联交易及不正常现金流入流出，上述交易与资金的不正常流入流出，以及涉嫌资金挪用行为已

被有关部门立案调查。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公司对格林柯尔系公司和上述特定第三方公司应收款项余额为

６．５１

亿

元。

本公司根据目前所了解的案件信息对格林柯尔系公司及特定第三方的应收款项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并对此计提了

坏账准备人民币

３．６５

亿元。 估计依据包括：本公司申请法院对格林柯尔系公司财产的查封冻结资料以及本公司聘请的案件

律师对上述资金占用所作的初步分析报告。 经律师分析，格林柯尔系公司可供清欠财产价值约为人民币

１０

亿元，格林柯尔

系公司在法院被诉总债权金额约为人民币

２４

亿元，本公司对格林柯尔系公司资金侵占的起诉标的额为

７．９１

亿元，并努力争

取按照财产与债务的比例对本公司进行清偿。 根据估计的清偿比例并考虑法院尚未确定分配方案，本公司董事会作出了可

收回金额的估计，并计提了坏账准备人民币

３．６５

亿元。

同时，本案代理律师事务所声明：由于法院尚未对上述案件中被查封财产确定分配方案，律师事务所无法，亦不能对所

代理的案件结果及准确的受偿率做出保证。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坏帐准备的计提是一项会计估计，对此项应收款的帐务处理没有违反企业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虽

然相关法院已对本公司起诉格林柯尔系公司及其特定第三方案件的十九项诉讼中的十七项诉讼作出本公司胜诉的终审判

决并生效，本公司撤诉

１

件（涉及金额

２

，

９８４．３７

万元），被驳回起诉

１

件，（涉及金额

１

，

２２８．９４

万元），两项涉及金额占相关法

院支持的总标的额（

７２

，

９７９．７１

万元）的比例微小，但由于上述十七项诉讼到目前均尚未执行，本公司董事会认为：

２００９

年对

此项应收款项可收回性的判断程度与

２００８

年相比并无实质性的差异，此项保留意见不会对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表编制的

公允性产生影响。

本公司待上述债权清偿比例明确后，根据确定的可收回比例追溯调整

２００５

年度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并调整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负债表的相关科目。 本公司已经采取了查封保全

格林柯尔系公司可供清欠财产等措施，本公司还将密切关注案件进展情况，尽最大努力使本公司债权得到保障。

６．９

董事会本次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境内外审计师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和德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按国内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

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实现净利润分别为人民币

１５

，

０２０

万元和人民币

１３

，

６４１

万元，将用于弥补过往年度亏损，本年度不进行利

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以上利润分配预案尚须经公司

２００９

年股东周年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最近三年现金分红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现金分红金额

（含税）

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

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的比率

年度可分配利

润

２００８

年

０ －２２

，

６７０．１６ Ｎ／Ａ ０

２００７

年

０ ２５

，

０３９．５４ ０．００％ ０

２００６

年

０ ４

，

２１１．３４ ０．００％ ０

最近三年累计现金分红金额占最近年

均净利润的比例（

％

）

０．００％

§７

重要事项

７．１

收购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Ａ

股）购买大股东海信空调所持海信（山东）空调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海信（浙江）

空调有限公司

５１％

的股权、海信（北京）电器有限公司

５５％

的股权（包括海信（北京）电器有限公司所持海信（南京）电器有限

公司

６０％

的股权）、青岛海信日立空调系统有限公司

４９％

的股权、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

７８．７％

的股权以及青岛海信营销有

限公司白色家电营销资产。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８

日，本公司收到香港证券及期货事

务监察委员会通知获悉其企业融资部执行董事或其代表有条件豁免海信空调因本公司发行代价股份而须就本公司股份提

出全面收购建议的责任；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和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本公司上述重大资产重组获得有条件审核通过；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６

日，本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青岛海信空调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和《关于核准青岛海信空调有限公司公告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

义务的批复》。

７．２

出售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３

重大担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万元

担保对象名称

发生日期

（协议签署

日）

担保金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履

行完毕

是否为关

联方担保

福建科龙空调销售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８ ２

，

０００．００

连带责任

４

个月 是 否

报告期内担保发生额合计

２

，

０００．００

报告期末担保余额合计

－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报告期内对控股子公司担保发生额合计

１２０

，

０６９．４５

报告期末对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合计

１１

，

９９４．０６

公司担保总额情况（包括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总额

１１

，

９９４．０６

担保总额占公司净资产绝对值的比例

１４．１４％

其中：

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金额

－

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的被担保对象提供的债务担保金额

１０

，

１２５．０１

担保总额超过净资产绝对值

５０％

部分的金额

－

上述三项担保金额合计

１０

，

１２５．０１

７．４

重大关联交易

７．４．１

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本公司与海信集团及其相关附属公司、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公司、海信惠而浦（浙江）电器有限

公司、海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等关联方发生了日常关联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方 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和提供劳务

向关联方采购产品和接受劳

务

交易金额

占同类交易

金额的比例

交易金额

占同类交易

金额的比例

海信山东 采购空调产成品 注

１ １８

，

８３０．１７ ２．７０％

海信浙江 采购空调产成品 注

１ １１

，

３２９．９４ １．６３％

海信南京 采购冰箱产成品 注

１ ５５

，

７７６．５５ ８．００％

海信北京 采购冰箱产成品 注

１ １９

，

６０３．４８ ２．８１％

海信惠而浦 采购冰箱产成品 注

２ ４

，

５３６．９２ ０．６５％

采购产成品小计

１１０

，

０７７．０７ １５．７９％

海信山东 采购空调材料 注

１ ３５６．８３ ０．０５％

海信浙江 采购空调材料 注

１ ４２．５８ ０．０１％

海信南京 采购冰箱材料 注

１ ２１２．７２ ０．０３％

海信北京 采购冰箱材料 注

１ ３７．８１ ０．０１％

华意压缩 采购压缩机 注

３ １０

，

７８４．００ １．５５％

加西贝拉 采购压缩机 注

３ ２６

，

３５６．２８ ３．７８％

海信惠而浦 采购冰箱材料 注

２ ６６．２８ ０．０１％

采购材料小计

３７

，

８５６．５１ ５．４４％

青岛赛维 接受劳务 注

１ ２２９．１７ ０．３７％

海信电子 接受劳务 注

１ ２０６．８７ ０．３３％

接受劳务小计

４３６．０５ ０．７０％

海信山东 销售空调产成品 注

１ ２２

，

６２３．９３ ２．６１％

海信浙江 销售空调产成品 注

１ ７４７．６４ ０．０９％

海信北京 销售冰箱产成品 注

１ ５１

，

８３２．１５ ５．９７％

海信国际 销售冰箱、空调 注

１ ３４

，

２１１．８６ ３．９４％

销售产成品小计

１０９

，

４１５．５８ １２．６１％

海信山东 销售空调材料 注

１ １９７．７３ ０．２９％

海信浙江 销售空调材料 注

１ ３０４．７６ ０．４５％

海信北京 销售冰箱材料 注

１ ２

，

７３８．８７ ４．０１％

海信南京 销售冰箱材料 注

１ ５

，

９３３．３５ ８．６８％

青岛赛维 销售冰箱材料 注

１ ２４．３６ ０．０４％

海信惠而浦 销售冰箱材料 注

２ ７７６．３０ １．１４％

销售材料小计

９

，

９７５．３６ １４．６１％

海信山东 销售模具 注

１ ３９．８８ ０．００％

海信北京 销售模具 注

１ １０８．３０ ０．０１％

海信南京 销售模具 注

１ ２２９．０６ ０．０３％

海信模具 销售模具 注

１ １４３．５９ ０．０２％

海信惠而浦 销售模具 注

２ ３０７．９５ ０．０４％

销售模具小计

８２８．７９ ０．１０％

海信多媒体 提供劳务 注

１ ３０．１１ ０．０４％

海信浙江 提供劳务 注

１ ２０．７５ ０．０３％

海信惠而浦 提供劳务 注

２ ４３．４０ ０．０６％

提供劳务小计

９４．２６ ０．１３％

海信南京 销售设备 注

１ ４２．５４ ０．３１％

海信北京 销售设备 注

１ ４３．０７ ０．３１％

海信惠而浦 销售设备 注

２ ４９３．２０ ３．５８％

销售设备小计

５７８．８１ ４．２０％

海信南京 采购设备 注

１ ９２２．９９ １２．０４％

海信山东 采购设备 注

１ ２６６．６８ ３．４８％

采购设备小计

１

，

１８９．６７ １５．５２％

海信财务 贷款余额

９９

，

８７６．００

海信财务 支付贷款利息 注

４ ２

，

３４４．６５

注

１

：报告期内，本公司同海信集团相关附属公司签署了《业务合作框架协议》及《〈业务合作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

《〈业务合作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二》，对本公司同海信集团相关附属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原则进行了约定；

注

２

：报告期内，本公司同海信惠而浦签署了《业务框架协议》，对本公司同海信惠而浦的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原则进行了

约定；

注

３

：报告期内，本公司同华意压缩签署了《压缩机采购供应框架协议》，对本公司同华意压缩及其附属公司的日常关联

交易定价原则进行了约定；

注

４

：本公司同海信财务签署了《金融服务协议》，对本公司同海信财务的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原则进行了约定。

报告期内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销售产品或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１１９

，

２７１．９５

万元。

７．４．２

关联债权债务往来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非经营性关联债权债务往来，本公司与前任单一大股东格林柯尔及其关联方的非经营性债权债

务往来详见财务报表附注五（四）、附注五（六），附注六。

７．４．３

前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清偿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报告期初和期末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前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特定第

三方以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

用资金

报告期清欠总

额

清欠方式

清欠金额

清欠时间（月份）？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６５

，

５１４．９５ ６５

，

５１４．９５ ０ －－ ０ －－

截至到报告期末， 本公司被前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特定第三方以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共计

６５

，

５１４．９５

万

元，其中被前大股东广东格林柯尔及其关联公司（「格林柯尔系公司」）、特定第三方占用资金总额

６５

，

０６９．４１

万元，其他关联

方占用资金总额

４４５．５４

万元。

２

、前大股东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及清欠情况的具体说明

占用的具体情况，请详见与本报告同日公告的《关于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的专项说明》。

３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新增被占用资金情况。

４

、公司董事会对报告期内公司清欠进展情况的说明：

报告期内，本公司清欠工作专项小组仍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清欠工作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６

］

９２

号）的要求，

积极开展清欠工作，进展情况如下：

本公司已对格林柯尔系公司及特定第三方提起了共计

１９

项诉讼，诉讼标的人民币

７．９１

亿元。截止本报告日，撤诉

１

件，

涉及金额

２

，

９８４．３７

万元；被驳回起诉

１

件，涉及金额

１

，

２２８．９４

万元，该案件本公司未上诉；

１

件案件由佛山中院作出一审判

决后，对方未上诉，现已生效，涉及金额

１

，

８６９．４８

万元；

１６

件案件对方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已全部作出裁定，驳回上

诉，维持一审佛山中院判决的总金额

７２

，

９７９．７１

万元；详见本报告“公司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对已经生效的案件，本公司已

经向佛山中院申请执行。

本公司正在积极推动有关司法机关加快对已生效案件的执行。

５

、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的专项说明：

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出具了《关于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

项说明》，请详见与本报告同日发布的公告。

７．５

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６

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９

日，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顺利实施完毕。 本公司大股东海信空调除履行法定承诺外，其所作的三项特别

承诺中，“限售期承诺”目前正在遵守；“代垫股份承诺”已履行；“重组及追送股份承诺”中，因未在承诺期限内完成对本公司

的白电资产重组，海信空调已履行了向无限售流通股东追送股份的承诺。 报告期内本公司已发出重大资产重组草案，海信空

调承诺：若重组完成，通过本次交易所获得的本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

３６

个月不转让；其原持有本

公司股份也将于海信空调本次认购的股份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全部重新锁定

３６

个月不转让。

７．７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１

、诉讼总体情况

截至本报告日，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未结案件共计

１０８

件，诉讼标的人民币

２０

，

１０８．３

万元。

在上述案件中，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作为原告的案件共计

１３

件，诉讼标的人民币

１４

，

１５２．５３

万元；本公司及本公

司控股子公司作为被告的案件有

９５

件，诉讼标的人民币

５

，

９５５．７７

万元。

在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未结案件中，标的额在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以上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的共

２

件，诉讼标的

人民币

１２

，

５６４．５０

万元；标的额在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以下的共

１０６

件，诉讼标的人民币

７

，

５３３

万元。

２

、新增诉讼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本报告日，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新增案件

７７

件，诉讼标的人民币

３

，

４８２．２７

万元。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作为原告的案件共计

８

件，诉讼标的人民币

８８４．２０

万元（其中

２

件已结案，诉讼标的合计人

民币

３５２．２０

万元）；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作为被告的案件有

６９

件，诉讼标的人民币

２

，

５９８．０７

万元（其中

２４

件已结案，

诉讼标的合计人民币

５６７．９３

万元）。

上述新增案件诉讼标的均低于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３

、终审裁决、裁定的案件诉讼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本报告日，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终审裁决、裁定的案件共计

２８４

件，诉讼标的人民币

８９

，

３０１．６

万元、

１３

，

７５０

，

７１９．１９

美元。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作为原告的案件共计

２７

件，诉讼标的人民币

８０

，

５４２．３６

万元。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作为被告的案件共计

２５７

件，诉讼标的人民币

８

，

７５９．２４

万元、

１３

，

７５０

，

７１９．１９

美元。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终审裁决、裁定的案件中，案件标的额在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以上的共

２１

件，诉讼标的人民

币

８０

，

９４７．８

万元、

１３

，

７５０

，

７１９．１９

美元。 案件标的额在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以下的共

２６３

件，诉讼标的人民币

８

，

３５３．８

万元。

标的额在

１

，

０００

万元以上的终审判决、裁定的案件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案件名称 诉讼标的额 案件基本情况 进展情况

１

江西科龙诉广东格林

柯尔、顾雏军、海南格

林柯尔、 天津格林柯

尔、济南三爱富氟

８

，

１６０．００

广东格林柯尔利用大股东的控制及顾

雏军的授意下，滥用公司控制地位，占

用原告资金

８

，

１６０

万元。

法院支持本公司的

请求，本案件判决已

经生效。

２

江西科龙诉广东格林

柯尔、天津格林柯尔、

天津艾柯、顾雏军等

９

，

０００．００

广东格林柯尔利用大股东的控制及顾

雏军的授意下，滥用公司控制地位，占

用原告资金

９

，

０００

万元。

法院支持本公司的

请求，本案件判决已

经生效。

３

江西科龙诉广东格林

柯尔、顾雏军、天津格

林柯尔

７

，

５００．００

广东格林柯尔利用大股东的控制及顾

雏军的授意下，滥用公司控制地位，占

用原告资金

７

，

５００

万元。

法院支持本公司的

请求，本案件判决已

经生效。

４

扬州科龙诉广东格林

柯尔、顾雏军、扬州格

林柯尔

４

，

０００．００

广东格林柯尔利用大股东的控制及顾

雏军的授意下，滥用公司控制地位，占

用原告资金

４

，

０００

万元。

法院支持本公司的

请求，本案件判决已

经生效。

５

江西科龙诉广东格林

柯尔、顾雏军、江西科

达、深圳格林柯尔

１

，

３００．００

广东格林柯尔利用大股东的控制及顾

雏军的授意下，滥用公司控制地位，占

用原告资金

１

，

３００

万元。

法院支持本公司的

请求，本案件判决已

经生效。

６

扬州科龙诉广东格林

柯尔、顾雏军、扬州格

林柯尔

３

，

５００．００

广东格林柯尔利用大股东的控制及顾

雏军的授意下，滥用公司控制地位，占

用原告资金

３

，

５００

万元。

法院支持本公司的

请求，本案件判决已

经生效。

７

本公司湖北分公司诉

广东格林柯尔、 顾雏

军、武汉长荣电器

２

，

９８４．３７

广东格林柯尔利用大股东的控制及顾

雏军的授意下，滥用公司控制地位，占

用原告资金

２

，

９８４．３７

万元。

本公司撤诉。

８

本公司与本公司安徽

分公司诉广东格林柯

尔、顾雏军、合肥维希

１

，

８６９．４８

广东格林柯尔利用大股东的控制及顾

雏军的授意下，滥用公司控制地位，在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至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期

间，合肥维希未付货款，从原告提取大

批冰箱空调等货物，至今拖欠本公司

安徽分公司货款

１

，

６０７．５４

万元、拖欠

本公司货款

２６１．９４

万元。 上述关联交

易未经本公司正常的内部审批程序及

公告，完全是广东格林柯尔及顾雏军

滥用公司控制地位，对原告实施的侵

权行为。

法院判决合肥维希

支付本公司及本公

司安徽分公司

１１

，

７２３

，

２６３．８２

元，本案

件判决已经生效。

９

科龙空调诉广东格林

柯尔、顾雏军、深圳格

林柯尔环保

３

，

３００．００

广东格林柯尔利用大股东的控制及顾

雏军的授意下，滥用公司控制地位，占

用原告资金

３

，

３００

万元。

法院支持本公司的

请求，本案件判决已

经生效。

１０

江西科龙诉广东格林

柯尔、顾雏军、珠海德

发

２

，

１４０．００

广东格林柯尔利用大股东的控制及顾

雏军的授意下，滥用公司控制地位，占

用原告资金

２

，

１４０

万元。

法院支持本公司的

请求，本案件判决已

经生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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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２１

证券简称：

ＳＴ

科 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１９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09

股票代码：

000921

股票简称：

ST

科龙 公告编号：

2010-017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

2010

年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已于

2010

年

3

月

19

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通知的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了《关于

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2010

年第二次会议的通知》。

2010

年

4

月

8

日上午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在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本公司

总部会议室召开

2010

年第二次会议。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

6

人，委托

3

人，董事于淑珉女士、林澜先生、张圣平先生分别

书面委托董事汤业国先生、张明先生及路清先生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本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全文》以及《本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摘要和业绩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经境内外审计机构审计的本公司

2009

年度财务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本公司

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本公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境内外审计师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和德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按国内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

则本公司

2009

年度净利润分别为人民币

15,020

万元和人民币

13,641

万元，将用于弥补以前年度亏损，本年度不进行利润

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续聘本公司审计师的议案》：

本公司拟继续聘请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和德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分别担任本公司

2010

财政年度境

内外审计机构，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六、审议通过了《本公司董事会针对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所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详见附件一）；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本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1

、计提坏账准备共计人民币

829.13

万元；

2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共计人民币

80.89

万元；

3

、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共计

人民币

1093.38

万元；

4

、 计提在建工程减值准备共计人民币

592.67

万元；

5

、 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共计人民币

940.20

万

元。 上述减值准备不涉及关联方。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八、审议通过《

2009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该议案的具体内容已于同日登载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九、审议通过《公司审计委员会关于境内外审计机构

2009

年度公司审计工作的总结报告》（详见本公司

2009

年年度报

告第

35

页）；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审议通过《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该议案的具体内容已于同日登载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一、审议通过《外部信息报送和使用管理制度》（该议案的具体内容已于同日登载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有关条款的议案》（详见附件二）。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上述第一、二、三、四、五、七项议案须提交本公司

2009

年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4

月

8

日

附件一：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针对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所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如财务报表附注五

(

四

)

、附注五

(

六

)

，附注六，附注七所述，海信科龙原大股东———广东格林柯尔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及其

关联方（以下简称“格林柯尔系公司”）与海信科龙在

2001

年

10

月至

2005

年

7

月期间发生了一系列关联交易及不正常现金

流入流出。 另外，在此期间，格林柯尔系公司还通过天津立信商贸发展有限公司等特定第三方公司与海信科龙发生了一系

列不正常现金流入流出。 上述交易与资金的不正常流入流出，以及涉嫌资金挪用行为海信科龙已向法院起诉。 该等事项涉

及海信科龙与格林柯尔系公司及上述特定第三方公司应收、应付款项。

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海信科龙对格林柯尔系公司和上述特定第三方公司应收款项余额为

6.51

亿元。 海信科龙已

对格林柯尔系公司和上述特定第三方公司的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

3.65

亿元。 如财务报表附注七所述

,

除佛山中院（

2006

）

佛中法民二初字第

178

号案件撤诉、佛山中院（

2006

）佛中法民二初字第

183

号驳回诉讼请求，上述其他案件均已胜诉并生

效，我们仍无法采取适当的审计程序，以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该笔款项所作估计坏账准备是否合理，应收款

项的计价认定是否合理。

说明：公司与公司前任单一大股东———广东格林柯尔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或其通过第三方公司在

2001

年至

2005

年期间发生了一系列关联交易及不正常现金流入流出，上述交易与资金的不正常流入流出，以及涉嫌资金挪用行为已

被有关部门立案调查。 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对格林柯尔系公司和上述特定第三方公司应收款项余额为

6.51

亿

元。

本公司根据目前所了解的案件信息对格林柯尔系公司及特定第三方的应收款项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 并对此计提

了坏账准备人民币

3.65

亿元。估计依据包括：本公司申请法院对格林柯尔系公司财产的查封冻结资料以及本公司聘请的案

件律师对上述资金占用所作的初步分析报告。 经律师分析，格林柯尔系公司可供清欠财产价值约为人民币

10

亿元，格林柯

尔系公司在法院被诉总债权金额约为人民币

24

亿元，本公司对格林柯尔系公司资金侵占的起诉标的额为

7.91

亿元，并努

力争取按照财产与债务的比例对本公司进行清偿。 根据估计的清偿比例并考虑法院尚未确定分配方案，本公司董事会作出

了可收回金额的估计，并计提了坏账准备人民币

3.65

亿元。

同时，本案代理律师事务所声明：由于法院尚未对上述案件中被查封财产确定分配方案，律师事务所无法，亦不能对所

代理的案件结果及准确的受偿率做出保证。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坏帐准备的计提是一项会计估计，对此项应收款的帐务处理没有违反企业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

虽然相关法院已对本公司起诉格林柯尔系公司及其特定第三方案件的十九项诉讼中的十七项诉讼作出本公司胜诉的终审

判决并生效，本公司撤诉

1

件（涉及金额

2,984.37

万元），被驳回起诉

1

件，（涉及金额

1,228.94

万元），两项涉及金额占相关

法院支持的总标的额（

72,979.71

万元）的比例微小，但由于上述十七项诉讼到目前均尚未执行，本公司董事会认为：

2009

年

对此项应收款项可收回性的判断程度与

2008

年相比并无实质性的差异， 此项保留意见不会对本公司

2009

年度利润表编

制的公允性产生影响。

本公司待上述债权清偿比例明确后，根据确定的可收回比例追溯调整

2005

年度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并调整

2006

年

12

月

31

日、

2007

年

12

月

31

日、

2008

年

12

月

31

日、

2009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的相关科目。 本公司已经采取了查封保

全格林柯尔系公司可供清欠财产等措施，本公司还将密切关注案件进展情况，尽最大努力使本公司债权得到保障。

附件二：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有关条款的议案
本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关于

<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A

股）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

并授权本公司董事会作出一切彼等认为合适或适宜的事宜及行动以及签署一切文件，以履行或使

有关报告书生效的任何事宜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相关事宜的议案》，鉴

于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A

股）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已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批文，本公司董事会根据前述股东大会的授

权修改《公司章程》中的相关条款，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1

、修改原第

3.5

条：

原规定：公司发行的普通股总数为

992,006,563

股，其中

:

境外上市外资股

459,589,808

股

,

占总股本的

46.33%

；境内上市

内资股

532,416,755

股，占总股本的

53.67%

。

现修改为：公司发行的普通股总数为

1,354,054,750

股，其中

:

境外上市外资股

459,589,808

股

,

占总股本的

33.94%

；境内

上市内资股

894,464,942

股，占总股本的

66.06%

。

股票代码：

000921

股票简称：

ST

科龙 公告编号：

2010-018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

2010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已于

2010

年

3

月

19

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通知的方式向各位监事发出了《关于

召开第七届监事会

2010

年第一次会议的通知》。

2010

年

4

月

8

日上午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在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本公司

总部会议室召开

2010

年第一次会议。 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

3

人。 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本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全文》以及《本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摘要和业绩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经境内外审计机构审计的本公司

2009

年度财务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了《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本公司监事会对

2009

年年度报告的书面审核意见》：监事会保证本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审议通过了《监事会对本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意见》：

本公司已经建立了较为健全、合理的内部控制制度，覆盖了公司运营的各层面和各环节，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公

司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执行，能够预防和及时发现、纠正公司运营过程可能出现的错误，控制相关风险，保护公司资产的安

全和完整，保证会计记录和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及时性。

本公司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及运行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六、审议通过《监事会针对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所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监事会同意董事会针对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所涉及事项的有关说明。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本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1

、计提坏账准备共计人民币

829.13

万元；

2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共计人民币

80.89

万元；

3

、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共计

人民币

1093.38

万元；

4

、 计提在建工程减值准备共计人民币

592.67

万元；

5

、 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共计人民币

940.20

万

元。 上述减值准备不涉及关联方。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上述第三项议案须提交本公司

2009

年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0

年

4

月

8

日


